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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法規依據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第10條第1項：民意機關、軍事機關及公立各級學校不適用本條例之規
定。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12條：未設政風機構之機關、學校，於其上級機關之政風機構人員辦理

與其機關、學校有關之預防貪瀆不法業務時，應協助其推動執行。



設立法規依據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12條：依本條例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各機關未置專責政風人員者，

由上級機關政風機構委託各該機關就本機關內遴薦適當人

員，循政風系統指派辦理下列業務：

 一、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或其他涉及廉政倫理事件之通

知、知會、登錄建檔及諮詢。

 二、機關公務機密維護及安全維護之配合。

 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宣導及諮詢。

 四、廉政宣導。

 五、其他委託辦理之政風事項。

第13條第1項第2款：由上級機關政風機構委託或委由各該軍事機關、學校，

就本機關內遴薦適當人員辦理前條各款業務。



設立法規依據

彰化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

要點(全文6項)

制定目的：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政風機構人員

設置管理條例第五條第三項、第十條第三項及同條

例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讓未

設置專責政風人員之機關及公立各級學校之政風工

作得以順利推展，及因應本府工作實際需要，由該

機關、學校遴選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期有效端正政

風，促進廉能政治，特訂定本注意要點。



遴選遴選兼辦政風業務人員程序

一、如何遴選
＊彰化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

意要點

第3項第1款：由所屬各機關首長遴選品德端正、具服務熱忱及操

守廉潔之人員擔任兼辦政風業務人員。

第3項第3款：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如有不適任情事，各機關首長

得予更換。

第3項第4款：各機關採購承辦人員及主管不得擔任兼辦政風業務

人員。



兼辦政風業務
人員

無需監辦機關
採購業務



遴選遴選兼辦政風業務人員程序

二、名冊陳報
＊彰化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要點

第3項第2款：應於每年一月底前，繕造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名冊陳報

本府政風處備查；異動時，亦同。

第3項第3款後段：…，將更換後之兼辦人員名冊陳報本府。



協助辦理事項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事項

第4項

一、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

其他涉及廉政倫理事件之通知、知會、

登錄建檔及諮詢。

二、機關公務機密維護及安全維護宣導、通

報及其他配合事項。

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之宣導及諮詢。

四、廉政宣導。

五、其他上級政風機構或各機關首長指示辦

理之有關政風事項。

彰化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

意要點第4項

一、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其他涉及廉

政倫理事件之通知、知會、登錄建檔及諮詢。 。

二、機關公務機密維護及安全維護之宣導，聚眾陳情、

請願、抗爭情資之通報，及其他配合事項。

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

宣導及諮詢。

四、廉政宣導。

五、各機關遭司法(警察)機關調卷、搜索，或各機關人

員遇司法(警察)機關約詢、傳喚、拘提、羈押等刑

事偵查作為，或其他違失不法事項之通報作業。

六、其他本府政風處或各機關首長指示辦理之有關政風

事項 。





協助辦理事項-宣導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事項

第4項第2款：機關公務機密維護及安全維護之宣導…。

第4項第3款：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宣導。

第4項第4款：廉政宣導。

＊彰化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管理實施要點

第4項第2款：機關公務機密維護及安全維護之宣導…。

第4項第3款：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宣導。

第4項第4款：廉政宣導。





協助辦理事項-通報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事項

第4項第2款：機關公務機密維護及安全維護之…通報。

第4項第3款：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宣導及諮詢。

第4項第5款：其他上級政風機構或各機關首長指示辦理之有關政風事項。

＊彰化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要點

第4項第2款：…聚眾陳情、請願、抗爭情資之通報。

第4項第3款：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宣導及諮詢。

第4項第4款：各機關遭司法(警察)機關調卷、搜索，或各機關人員遇司法(警察)

機關約詢、傳喚、拘提、羈押等刑事偵查作為，或其他違失不

法事項之通報作業。



協助通報事項1-危安狀況及陳情請願事件通報

一、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

機關設施安全有遭受破壞之虞。

機關人員安全有遭受危害之虞。

驟雨、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影響機關設施、人員安全者。

其他可能影響機關聲譽、安全者。

二、陳情請願事件：

係指民眾或員工有聚眾、暴力、非理性之陳情請願事件，可能損及機關設

施或危害機關人員安全之虞。

遇陳抗事件之處理與通報重點：陳報機關首長及協調相關單位(警察、消防、

衛生…)處理因應。通報彰化縣政府政風處該事件之人、事、時、地、物。



協助通報事項1-危安狀況及陳情請願事件通報



協助通報事項2-應申報財產人員異動



協助通報事項3-機關政風狀況反映

機關如有司法機關調卷、約談、搜索（扣押），先以電話通知彰化
縣政府政風處，必要時再傳真通報表。



協助辦理事項-諮詢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事項

第4項第1款：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其他涉及廉

政倫理事件之通知、知會、登錄建檔及諮詢。

第4項第3款：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

宣導及諮詢。

＊彰化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要點

第4項第1款：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其他涉及廉

政倫理事件之通知、知會、登錄建檔及諮詢。

第4項第3款：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

宣導及諮詢。



協助辦理事項-諮詢





協助辦理事項-其他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事項

第4項第5款：其他上級政風機構或各機關首長指示辦理之有關

政風事項。

＊彰化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要點

第4項第6款：其他本府政風處或各機關首長指示辦理之有關政

風事項。

5



兼辦政風人員講習訓練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事項

第5項：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每年應邀集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辦理

相關講習、訓練或座談，以強化廉政素養及增進專業知

能。

＊彰化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要點

第5項：為增進兼辦政風業務人員之工作觀念及知能，本府應辦

理政風工作業務講習或訓練；每年至少辦理兼辦政風業

務人員講習、訓練或座談會一次。

1



考評作業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事項

第6項：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應訂定兼辦政風業務人員之考評作業規

定，定期考評其工作成果。

＊彰化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要點

第6項：為有效推動政風工作執行成果，本府每年應辦理所屬各機關

政風工作成果考評及獎勵如下：

第1款：各機關應繕造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工作成果表陳報本府政風處，

工作成果表內應敘明兼辦政風業務人員之兼辦期間與具體工

作成果。

第2款：本府政風處應依據前款工作成果表進行考評，考評結果經簽

奉縣長核示後，函請各機關依權責辦理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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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處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類別 聯繫窗口 聯絡電話

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維護事項 行政科科員-林振雄 7531919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事項 陽光法案科科員-黃欣雅 7531917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事項 陽光法案科科員-劉宇軒 7531918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事項 陽光法案科科員-劉宇軒 7531918

政風查處業務事項 查處科科員-陳舜昌 7531909

廉政宣導事項 政風處各科



感謝各位兼辦政風人員的配合協

助，讓未設政風機構的機關人員

能得到政風的服務，謝謝大家！

結 語


